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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发〔2021〕6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高排放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

门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

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

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现就加快推进全市高排

放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工作计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淘汰范围及任务

以营运柴油货车为主攻方向，以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、

重型营运柴油货车为重点，采取经济补偿、限制使用、加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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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等措施，促进高排放柴油货车加快淘汰。

2021 年，全市全面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对排气口冒黑烟及一个检验周期内连续三年抽测

不合格车辆，一并纳入淘汰任务。对经维修或采用污染控制技术

仍无法达标排放车辆，依法实施强制报废。

二、淘汰标准及核定

（一）高排放柴油货车认定标准为在我市注册登记，经市级

以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核准、公示，达到现行排放限值标准，且

低于引导淘汰排放限值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以公安交管部门统

计的报废注销、灭失注销和公告牌证作废数据为准。

三、保障措施与要求

（一）给予经济补助。制定实施全市高排放柴油货车淘汰更

新补助政策，对提前淘汰车辆予以补助，鼓励公示的高排放车辆

更新为节能、新能源汽车。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牵头，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参与，各县〔市、区〕

政府落实。以下均需各县〔市、区〕政府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采取限行措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依法划定并公

布高排放柴油货车的禁限行区域。公安交管部门要根据生态环境

保护部门发布的公示数据，制定相关禁限行管制措施。（市公安

局交警支队牵头）

（三）促进环保达标。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、重

型柴油营运货车更新淘汰，加快推进营运货车更新使用新能源和



— 3 —

清洁能源车辆进度，督促运输企业及经营户及时淘汰名下高排放

老旧车辆。（市交通运输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参与）

进入城市的物流配送用车原则上必须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

车辆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牵头，市工信局参与）

（四）严格尾气检测。探索建立机动车注册登记环节污染控

制水平抽检、车辆转入环节排放达标核验、定期环保检验环节逐

车核检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、OBD、燃油和车用尿素质量等工作

机制，及时公示惩戒污染控制水平不达标生产企业，促进柴油货

车保持达标排放。对伪造检验结果、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机构，

公开曝光并依法予以处罚，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

消其检验资格。对检验把关不严，车辆通过检验后道路检测发现

仍超标排放的检验机构，进行责任倒查和依法处理。（市生态环

境局牵头，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公安局

交警支队参与）

（五）加强维修监管。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部门建立机动车

维修企业诚信档案和机动车排放污染检测与维修（I/M）制度，并

督促维修企业建立机动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，加强监督管理，

严厉打击篡改破坏 OBD 系统、采用临时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

作假方式帮助机动车所有人通过排放检验和未经治理就出具维修

治理证明等严重作假行为，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（市交通运输

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参与）

（六）提升拆解能力。全面提升机动车拆解和服务保障能力。

强化机动车报废拆解行业监管，加快实现车辆拆解过程的影像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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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确保车辆拆解可认定、可追溯、可核查。（市商务局牵头，

市财政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参与）

（七）强化监管执法。建立健全打击超标排放多部门联合执

法常态化工作机制，严厉查处超标排放行为。强化集中停放地和

道路通行的监督抽测，重点检查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、OBD、燃

油和车用尿素质量、尾气排放达标等情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每月

开展两次以上执法行动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参与）

（八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媒

体，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及淘汰更新政策的宣传解读，引导货车司

机树立绿色驾驶意识，提高加合格油品、合格车用尿素及时维修

保养和淘汰更新高排放车辆的自觉性。建立有奖举报机制，引导

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交通运输局参与）

（九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是落实本计划的

责任主体，要结合实际制订本地行动方案，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，

完善政策措施，健全责任体系，抓好落实工作。市直有关部门要

加强督导服务，合力协调推进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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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19日印发


